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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届青年教师教学技能比赛的通知
各学院（部）：

为进一步提高我校青年教师的教育教学水平，交流推广青年教师的现代教学技能和教学经验，推进青年教师队伍建设，促进教育教学质量提升，学校决定举办浙江工业大学第九届青年教师教学技能比赛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参赛范围和条件

1、参赛者必须是本校在职教师，年龄在40周岁以下（1974年1月31日以后出生）。

2、参赛者所在学院（部）应组织和开展相应比赛和评选活动。

3、比赛以说课竞赛形式进行，课程以必修课为主，教学内容要符合课程教学大纲要求，有自制的多媒体教学课件。

4、往届比赛已获得“十佳”称号的教师不再参加本届比赛。
二、实施程序

1、比赛按院（部）、校两级分三个阶段进行。第一阶段：学院（部）选拔。各学院（部）在开展本部门青年教师教学技能比赛的基础上，向学校推荐1-2名优秀参赛者。第二阶段：听课评议。由教务处负责人、各学院教学院长、校督导组、学院督导组等人员组成听课评议组，对学院推荐人员分组听课，推荐优秀者参加第三阶段比赛。第三阶段：全校比赛。比赛以说课形式进行，参赛教师在规定的时间内（15分钟）针对特定的教学内容，系统地阐述自己对教学内容的处理、学情的分析以及教学策略的设计等；要求教师在较短的时间内讲清“教什么”、“怎么教”，以及“为什么这样教”之类的教学问题，从而展现教师的思维过程，显示教师对学科知识的把握能力，以及运用教育教学理论的能力。

各学院（部）可结合教学建设项目建设工作，鼓励青年教师踊跃参赛，并组织好本部门教学技能比赛、教师观摩和专家点评。要充分发挥老教师的积极作用，做好青年教师教学业务指导。

2、在全校青年教师教学技能比赛优胜者范围内，择优推荐优秀选手参加浙江省高等学校青年教师教学技能比赛。

三、时间安排

1、今年4月底前完成学院（部）青年教师教学技能比赛和优秀选手推荐工作。

2、今年10月底前完成听课评议并推荐优秀者参加全校比赛工作。
3、今年年底前完成全校比赛工作，推荐参加省级比赛人选。

四、组织领导

学校成立第九届青年教师教学技能比赛评委会：

主  任：李小年

副主任：计伟荣  何  桥

成  员：沈  希  顾  容  卢炎麟   汤  智  各学院分管教学副院长。

五、表彰

获校级青年教师教学技能比赛的优胜者由学校表彰和奖励；获院级青年教师讲课比赛优胜者由学院表彰和奖励。

附件：1、浙江工业大学青年教师教学技能比赛听课评议表

2、浙江工业大学青年教师教学技能比赛评分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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